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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镇（街道）卫生和计划生育局：

加强健康村创建项目资金的使用管理，将项目资金用好用实，

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了《顺德区健康村

创建项目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佛山市顺德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

2017年 7月 7日

依申请公开

特急

佛山市顺德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文件
顺卫〔2017〕183号

佛山市顺德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关于印发

顺德区健康村创建项目资金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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顺德区健康村创建项目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我区健康村创建项目资金使用管理，防范资

金风险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特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区财政安排的健康村创建项目资金的管理、分配、

使用、监督检查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项目资金按照统筹规划、突出重点、注重实效的原

则安排使用。

第二章 部门职责

第四条 卫生计生部门主要职责

（一）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负责项目资金具体管理及项目管

理，负责专项资金使用安全、绩效自评、信息公开等工作。

（二）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根据上级工作任务要求及我区实

际提出年度资金支持重点和总体计划，按管理级次接收镇（街道）

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上报的业务信息材料，拟定资金具体分配方案。

（三）各镇（街道）卫生和计划生育局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

负责组织本单位业务信息材料的上报，严格审核把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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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区、镇（街道）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要加强专项资金的

使用管理，组织各项目使用单位开展专项资金的绩效自评工作。

第五条 项目执行单位主要职责

（一）按照项目资金发文明确的资金用途及时组织项目实施，

不得擅自改变资金的用途和使用范围。

（二）项目单位自觉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和检查。

（三）项目完成后，项目执行单位需将项目执行情况、绩效

自评报告等逐级汇总上报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。

第三章 使用范围和使用对象

第六条 健康村创建经费括健康村建设补助经费、健康村体

检补助经费和组织管理经费。

第七条 健康村建设补助经费是对村（社区）创建健康村项

目的扶持，主要用于提升村（社区）整体环境卫生和开展健康促

进项目，包括开展除“四害”、传染病防控和卫生保洁工作，开支

宣传教育活动、组织健康管理、完善卫生基础设施等等。

第八条 健康村体检补助经费是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展

创建村（社区）户籍居民健康体检项目的扶持，主要用于开展创

建村（社区）户籍人口中一般人群体检工作，包括医疗器械耗材

支出、检验费用支出等。

第九条 组织管理经费主要用于健康村创建工作培训和业

务指导以及委托开展暗访业务等相关工作费用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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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项目资金使用对象包括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、相关
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相关村（社区）等依法承担健康村创建任务

的单位。

第四章 分配方式和标准

第十一条专项预算资金额度根据各镇（街道）卫生和计划

生育局申报创建健康村的工作任务数量、创建星级或星级提升级

数,按照相关标准，由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统筹分配安排。

第十二条 健康村建设补助标准为：根据《顺德区人民政府

办公室关于印发〈顺德区创建健康村(社区)工作实施方案〉的通

知》，对每个经市健康村（社区）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

专家测评达到健康村（社区）规划指标要求的行政村（社区），通

过“三星健康村（社区）”“四星健康村（社区）”“五星健康村（社

区）”评估验收的分别一次性给予 10 万元、 20 万元、 30 万元

建设资金补助，属星级提高的只补差额部分。

第十三条 健康村体检补助标准为：根据区爱卫办下发的

《佛山市健康村创建工作居民健康体检的通知》，对创建健康村

的村（社区）内户籍人口中一般人群按照当年区爱卫办要求的体

检项目进行体检的，7~35岁（含 7岁，不含 35岁）给予 30元/

人补助，35~65岁（含 35岁，不含 65岁）给予 50元/人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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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项目资金审批、结算及拨付

第十四条 项目资金使用审批、结算按项目执行单位财务

管理制度执行。

第十五条 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按照“年初预拨，考核/验收

后按实拨付”原则结算。年初预拨参照（健康村建设补助经费+健

康村体检补助经费）×不高于80%比例拨付；最终结算由区卫生和

计划生育局核对相关材料后按实际拨付资金。

第十六条 健康村建设补助经费结算时需提交正式命名文

件等任务完成佐证材料；健康村体检补助经费结算时需提交考核

验收统计表等任务完成佐证材料；组织管理经费结算时需提交相

关发票、开支明细、合同或反拍电子合同等材料。

第十七条 年初预拨完成后，原则上不可再变更健康村申报

创建工作任务。若遇到特殊情况必须变更的，要书面向区卫生和

计划生育局提交申请，申请通过的按如下方法调整：

（一）只变更村（居），申报创建工作任务数量不变的，由镇

（街）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将原预拨资金追回，并重新下拨到变更

后村（居）；

（二）减少申报创建工作任务数量的，由镇（街）卫生和计

划生育局将原预拨资金追回，并退回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；

（三）增加申报创建工作任务数量的，镇（街）卫生和计划

生育局要提出书面申请，由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追加预拨资金。



— 6 —

第十八条 项目用款单位应根据项目工作任务，按项目进度或

合同约定，按专款专用的原则和相关规定办理项目支出。

第十九条 列入项目资金的项目，属于《顺德区电子政府采

购商品服务采购目录及要求》和区政府采购管理的有关规定范围

的，须严格按政府采购制度执行。

第六章 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价

第二十条 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负责对本部门（本系统）管

理使用专项资金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题。

第二十一条 区财税局负责对专项资金预算执行、资金使用

效益和财务管理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督检查。

第二十二条 项目资金支出完成的项目应按规定实施绩效评

价。绩效评价结果作为项目资金安排、调整、撤销以及责任追究

的重要依据。

第二十三条 实行项目资金管理责任追究机制

（一）对负责专项资金管理的部门领导、内设部门领导、经

办人员，以及其他部门、中介机构有关人员和评审专家在专项资

金分配、审批过程中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，按照“谁审批、谁负责”

的原则，承担连带责任，并依照相应法律法规处理。

（二）项目单位在专项资金管理、使用过程中存在违法违纪

行为的，依照相应法律法规严肃处理，追回财政专项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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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对涉及违法违纪的责任人员，一律依照有关规定严肃

处理。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四）镇（街道）有关部门未按规定将资金拨付到用款单位

的，依照相应法律规定责任追究和处罚。

第七章 信息公开

第二十四条 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负责信息公开工作，按相

关规定公开项目资金有关信息。

第八章 附则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抄送：区财税局

佛山市顺德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办公室 2017年 7月 7日印发




